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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商平台规模与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其引发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风险日益凸显。当前电商平

台的披露报告无法实质性反映ESG披露风险，我国电商平台披露缺乏统一标准，选择性披露而没有解决

关键问题，披露数据未经验证存在漂绿风险等问题，难以有效满足监管与市场需求。由于电商平台独特

的“守门人”地位，在规模、业务模式和社会影响力上的独特性，从而对其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具

有必要性与紧迫性。对电商平台的强制性立法应当根据电商平台特色披露内容为基础，遵循“强制性披

露为核心，统一标准为基础，协同监管为保障”的思路，构建以《证券法》修订为引领、由部门规章提

供具体操作规则的立法路径，并设计包含特色指标的披露体系，同时辅以严格的第三方鉴证与法律责任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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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economic scale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risks caused by them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current disclosure report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cannot substantially refl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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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of ESG disclosure. There is a lack of unified standards for disclosure on e-commerce platforms 
in China, selective disclosure without solving key issues, and unverified disclosure of data. It is diffi-
cult to effectively meet regulatory and market needs. Due to the unique “gatekeeper” status of e-com-
merce platforms and their uniqueness in scale, business model and social influence,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establish a mandato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Mandatory legislation for e-com-
merce platform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disclosure content of e-commerce platforms, 
follow the idea of “mandatory disclosure as the core, unified standards as the basis, and coordinated 
supervision as the guarantee”, build a legislative path led by the revision of the Securities Law and 
specific operating rules provided by departmental regulations, and design a disclosure system that 
contains characteristic indicators, supplemented by a strict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and legal liabil-
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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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电商平台对于市场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其占领着巨大的市场份额，深刻改

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电商平台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因其主体的特殊性以及业务模式的

风险，引发了诸如环境责任、算法歧视、供应链劳工权益保障等一系列新型治理挑战问题。在此背景下，

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框架因其可持续的视角，被视为引导平台经济迈向健康发展的关键工具。然而，

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当前电商平台的 ESG 披露报告无法实质性进行披露。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当前立法

对于电商平台 ESG 披露的规定存在空白，缺乏统一标准，而另一方面电商平台发布的 ESG 报告质量不

一，普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选择性披露现象，对于算法伦理、员工权益保护等实质性议题则语焉不

详。既有研究对于电商平台更多地是围绕其法定责任，对于其 ESG 披露义务则鲜少研究，而对于 ESG
信息披露的研究则集中在上市公司或细分行业这类对象，却忽略了电商平台这一特殊主体，其平台“守

门人”角色更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需要针对性地研究电商平台的 ESG 信息披露，推动其

规范化。本文首先深度融合 ESG 理论与电商平台的特点，剖析电商平台进行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其次，

通过典型平台案例，揭露当前我国电商平台披露的一系列问题；最后，将设计一个分阶段、多层次的立

法实施路线图以及配套监管措施来完善电商平台的 ESG 披露问题。本研究的意义弥补当前电商平台领

域对于 ESG 信息披露研究不足的问题，强调从立法层面来解决当前电商平台 ESG 披露的问题，推动 ESG
信息披露在电商领域的规范化，实现 ESG 信息披露制度的真正落地，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规范健康持续

发展。 

2. ESG 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与电商平台的特殊性 

2.1. ESG 信息披露的法理基础 

ESG 信息披露并非无源之水，其强制性的法理根基源于法学与经济学交叉领域，包括信息不对称理

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有力证明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性，纠正市场失灵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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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阿克洛夫(Akerlof, 1970)首次系统阐述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市场交易中，一方参与者比另一方拥

有更多、更准确的信息。这种信息权力的不平等会导致市场失灵，具体表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1]。ESG 领域正是信息不对称的“重灾区”，该理论完美地解释了为何 ESG
自愿披露会失灵，以及为何需要法律强制干预。企业拥有绝对信息优势，其自身完全掌握其真实的 ESG
绩效数据，如真实的碳排放量、员工工伤率、能源消耗、供应链劳工条件、内部治理漏洞等。而外部投资

者、消费者、监管机构对这些信息知之甚少，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因此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消除

信息不对称性，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向。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由弗里曼(Freeman, 1984)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企业的生存和繁荣依赖于其管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关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股东(Shareholders)。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消费者、

供应商、社区、政府、环境以及投资者[2]。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为 ESG 信息披露提供了

目的论基础和价值导向，而 ESG 信息披露则是企业践行利益相关者理论、履行其多重责任的核心操作机

制和问责工具。利益相关者理论指明了公司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还要兼顾利益相关者，并且通

过 ESG 信息披露的手段保障了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强制性立法可以将 ESG 信息披露指标更加透明化

并且提供了问责机制，从而倒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损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负责。 

2.2. 电商平台作为披露主体的特殊性 

电商平台并非传统企业，其在规模、业务模式和社会影响力上的独特性，使其 ESG 风险更具系统性、

隐蔽性和复杂性，从而对其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2.2.1. “守门人”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电商平台，尤其是超大型平台，已超越传统中介角色，演变为数字市场的“守门人”。欧盟《数字市

场法案》(Digital Market Act, DMA)第 3 条对此有明确定义：“守门人”是指对内部市场具有重大影响、

运营核心平台服务、并在其业务中拥有稳固和持久地位的企业。它们控制着关键的数字分销渠道，拥有

巨大的规则制定权和市场影响力。这意味着平台行使着一种类似政府的“私权力”(Private Power)。它们

通过算法和平台规则(Terms of Service)决定着商家能否触达用户(市场准入)、商品如何排序展示(流量分

配)、纠纷如何解决(司法裁判)，从而深刻影响着市场竞争秩序和数以百万计市场主体的生计。权力意味

着责任。鉴于其“守门人”地位对公共利益产生的巨大影响，社会必须要求其行使权力的过程与结果高

度透明。强制性 ESG 信息披露，正是对其“私权力”进行社会监督和制衡的重要法律工具，符合“权力

与责任对等”的基本法理。 

2.2.2. 业务模式带来的独特 ESG 风险 
电商平台的业务模式催生了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独特 ESG 风险谱系。电商平台通过互联网算法提供服

务的多边性业务模式，决定了电商平台的巨大交易量，区别于传统交易的点对点服务，电商平台往往作

为交易的组织存在，促进交易的同时也面临着传统交易成指数倍的风险。 
1) 环境风险之碳排放与污染物 
根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24 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行业业务收入分别完成 1930 亿件和 1.7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9%和 11%。其中，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完成 1745 亿件和 1.4 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1%和 13%。1快递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包括碳排放与废弃物污染两大方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1/content_6997355.htm，2025 年 8 月 3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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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快递物流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递业会产生大量的塑料制品，并且

快递制品的回收率不足 20%，将会对环境造成巨大塑料污染[3]。因此，平台的环境披露必须强制涵盖其

范围三碳排放，特别是物流和包装环节，否则其环境影响的真实图景将被极大低估。 
2) 社会风险之算法下的劳动权益侵蚀 
平台的社会责任核心在于其用工模式和对用户权益的保障，其中“算法黑箱”加剧了权益侵害的隐

蔽性。外卖骑手近年来作为一个电商发展中产生的新兴职业，其用工方式区别于传统用工中由人管理人，

外卖骑手在配送中受到算法的管理，算法通过智能的决策来对外卖骑手的派单路线、派单预计时间进行

规划，决定了骑手的派单所得。这种纯数学计算的方式极大提升了劳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我国目前骑

手出现了交通事故频繁、高压导致心理问题、超负荷工作等一系列损害骑手劳动权益的问题。平台的社

会披露必须深入其算法伦理和用工实践，强制要求披露算法公平性评估结果、骑手等灵活用工人员的安

全保障覆盖率、平均工作时长、事故率等关键指标，让算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4]。 
3) 治理风险之平台内外的双重治理责任 
电商平台的治理风险是其 ESG 风险矩阵中最具结构性、也最复杂的部分。它超越了传统公司治理的

范畴，延伸至其对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管理责任，呈现出“内外双重治理”的特征——管理员工与管理

商家。在公司的内部，主要是传统的公司治理问题，如“996”工作文化、数据安全与员工隐私保护、董

事会多元化等，在电商平台中依然存在且可能更甚。对于外部，平台对其生态内的海量商家负有管理责

任。这包括打击售假、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如禁止“二选一”)、管理商品安全等。平台的治理

失败会直接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平台的治理披露必须超越自身，涵盖其平台内治理的有效性，

例如商家合规管理的投入与成效、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机制、公平竞争政策的执行情况等。 

2.2.3. 披露者与规则制定者的双重责任 
电商平台在 ESG 生态中扮演着一个独特且存在内在张力的双重角色，它既是接受规制、履行披露义

务的主体，又是对其平台内商业生态系统实施规制的规则制定与执行主体[5]。这种双重角色极大地增加

了其 ESG 信息披露的复杂性和监管难度。一方面平台对于自身运行进行披露，既做裁判员又做审判员的

双重身份使得平台自我披露风险极高，而另一方面平台要求商家进行披露，收集商家的 ESG 数据，商家

数据的真实性没有进行要求的情况下。平台的采纳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份有问题的 ESG 报告，诱发漂绿风

险。因此有必要进行强制性立法，解决电商平台 ESG 信息披露的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3. 我国电商平台 ESG 信息披露的现状与困境 

3.1. 电商平台 ESG 信息披露现状 

2020 年 3 月 1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20 修订版)》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除依法需要

披露的信息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得

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不得误导投资者。”该条可视为对我国 ESG 信息自愿披露模式的确立，可作

为 ESG 信息披露的标准指引。虽然我国法律对于 ESG 信息披露采取自愿模式，但是我国一直出台相关

政策推动 ESG 信息披露走向强制。我国证券交易所对部分 A 股上市公司进行了强制披露的试点——包

括上证 180 指数、科创 50 指数、深证 100 指数、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等。而这

些要求强制披露的上市公司里面主要是零售数字化或生态链企业，而非纯平台型电商，像是苏宁易购苏

宁易购、顺丰控股、永辉超市等这些企业需要按照我国的要求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而纯平台电商阿

里巴巴、京东不在 A 股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则不适用该强制披露，而适用国外的披露规则，面临香港、美

国甚至欧盟更严格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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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头部上市电商的 2024 年度 ESG 报告分为两组进行对比，一组是 A 股被纳入强制披露试点的

公司，按照国内 ESG 信息披露标准进行披露，包括主营零售业代表的永辉超市、以快递业为主的顺丰控

股，另一组是纯电商平台在境外上市，按照港股进行 ESG 信息披露，包括以零售业为代表的阿里巴巴、

以快递业为代表的京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组在披露形式、披露内容、披露质量上存在差异，并且从

整体上来看我国电商平台披露缺乏统一标准，选择性披露而没有解决关键问题，披露数据未经验证存在

漂绿风险等等问题。首先从披露形式上，按照国内强制披露要求的上市电商顺丰控股、永辉超市的 ESG
报告是随着年报的内容一起披露的，而按照港股披露要求进行披露的阿里巴巴和京东物流，都是有独立

的 ESG 年度报告；其次从披露内容上来看，顺丰控股和永辉超市对于 ESG 信息披露是在年度报告中的

设置两节来进行披露，内容为具体措施，其中就具体措施顺丰控股列明了具体的数据，而永辉超市数据

几乎没有，两个公司都没有列明所披露的 ESG 具体的实际议题，同时也没有列明具体参考文件依据以及

披露的标准，披露不够规范；而阿里巴巴和京东物流内容上非常详细并辅以相应的数据，明确的参考文

件与 ESG 标准，相对规范；最后，在 ESG 信息披露监督方面，顺丰控股和永辉超市内部没有设置 ESG
发展委员会以及对于该报告进行第三方鉴证，而阿里巴巴与京东物流内部设有 ESG 管理委员会并且外部

进行了第三方鉴证。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与京东物流的 ESG 信息披露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具体是在披露内容上以及披露标

准上。披露内容上，两个公司都存在泛化披露以及选择性披露的问题。两个公司披露内容没有就核心问

题进行披露，例如前文提到的算法安全、“996”问题，快递员的社保缴纳情况，这些根本问题得不到披

露，并且披露数据“报喜不报忧”，完美的披露数据下存在“漂绿”嫌疑。其次，两个企业所应用的披露

标准不一，依据的文件也不同，导致数据难以验证与比较，投资者无法对于披露进行区分。 
综上，通过两组电商平台的 ESG 报告的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电商平台 ESG 信息披露存在很大的规

范困境，因此需要去进行强制立法来推动 ESG 信息披露的规范化(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ESG disclosure reports of different e-commerce platforms 
表 1. 不同的电商平台 ESG 披露报告对比 2 

分类 按照国内强制披露标准披露代表 按照港股要求进行 ESG 披露代表 

公司 顺丰控股 永辉超市 阿里巴巴 京东物流 

披露形式 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独立报告 独立报告 

参考文件 未列明 未列明 

 香港交易所《环境、社会及 
管治报告守则》 

 沪深北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

报告(试行)》 
 欧盟《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 
准则》(ESRS) 

 香港交易所《环境、社会及

管治报告守则》 
 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

GSSB《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GRI)》 
 由中国财政部等部门印发

《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

基本准则(试行)》 

披露标准 未列明 未列明 
照 GRI、SASB 及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 

可持续发展框架 

依据 TCFD 框架要求、 
GRI 標准等 

ESG 发展委员会 无 无 有 有 

第三方鉴证 无 无 有 有 

 
2数据来源：巨潮资讯网官网：《顺丰控股：2024 年年度报告》《永辉超市：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京东物流：

2024 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阿里巴巴-W：2024 阿里巴巴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https://www.cninfo.com.cn/new/index，
2025 年 10 月 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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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行立法检视与监管困境 

3.2.1. 现行立法检视 
现行有关 ESG 信息披露的立法呈现倒三角形的结构，ESG 的内容集中在低层次的“软法”中，导致

ESG 信息披露有关的法律约束力弱。具体而言，法律中一般法有关于电商公司 ESG 强制性披露条件不

明，而专门法中也缺乏强制性规定，其他部门规章层级效力太低，导致无法约束。 
首先，ESG 是否能被列入证券法中“重大事件”予以强制性披露存在争议，立法没有予以明确。《证

券法》78 条规定了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并明确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须立即报送临时报告。理论上，重

大的 ESG 事件(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劳资纠纷)可被解释为“重大事件”，但 ESG 不属于财务信

息，只有间接与财务的联系，由此被排除在外。排除在外的后果导致了规制盲区，因为 ESG 的许多议

题(如范围三碳排放、算法伦理)短期内未必直接影响股价，但其对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巨大，会实质性

地影响企业[6]。 
其次，专门法《电子商务法》第 5 条 3规定了电商平台的社会责任承担，但是没有进一步规定具体的

电商平台在 ESG 的框架下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再次是 ESG 信息披露内容最为详细的软法以证监会《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为代表的“软法”体系，虽初步搭建了

ESG 披露框架，但其内在缺陷显著。主体上，这些指引主要约束上市公司，对于未上市但具有系统重要

性的大型电商平台或其业务板块，则缺乏约束力，造成监管漏洞。再加上软法的效力层级与权威性不足，

责任后果是监管谈话、责令改正、出具警示函或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缺乏强有力的威慑。它无法设定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那样的高额行政处罚，更难以触发投资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种“无牙齿”

的规则使得合规成本低的企业可能选择敷衍了事，而重视声誉的企业则可能超规遵守，导致“劣币驱逐

良币”的逆淘汰现象。 

3.2.2. ESG 监管困境 
立法所导致的问题直接影响到 ESG 的监管，ESG 的监管存在多头监管主体与监管空白的困境亟待解

决。多头监管体现在电商平台的业务风险横跨各个领域导致了导致监管权责高度分散，形成“多头管理、

无人负责”的僵局。例如证监会负责企业 ESG 信息披露的形式合规性，但缺乏 ESG 专业能力进行实质

判断，就 ESG 实质内容由其他主体来进行判断，而其他领域尚未建立起对于 ESG 的实质监管框架，例

如就 E 领域环境问题由生态环境部来监管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具体到电商平台的三碳排放和供应

链环境足迹则其无法进行监管。再例如对于 G 领域治理问题中的算法监管由工信部、网信办进行，但是

具体对于 ESG 的算法披露是否合规的认定，其尚无法进行实质监管。因此当前 ESG 的监管缺乏一个能

够统筹协调、拥有明确授权和最终问责权的主导监管机构。对于电商平台的监管空白体现在立法端的空

白——新业态的 ESG 风险没有纳入以及缺乏对于 ESG 造成的危害后果进行追责。新业态的 ESG 风险即

是电商平台区别于传统平台的风险，传统社会治理关注的是工厂里的劳工权益，但电商平台的核心社会

风险是“平台用工”的权益保障、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和数据隐私。现有法律在这些领域要么空白，要

么适用性不强。由于法律没有对 ESG 虚假披露的规定，这导致了 ESG 信息披露侵权不具有可诉性，在

遇到因 ESG 信息披露对于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损失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有效的法律没有规定，

而相关“软法”的效力又不足。 
 

3《电子商务法》第五条：“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

平参与市场竞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义务，承担产品和服务质

量责任，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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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商平台 ESG 信息披露之强制性立法路径与监管措施建议 

4.1. 强制性立法路径 

4.1.1. 强制性立法为核心 
构建“一般法 + 特别法”的层级化立法体系。在一般法层面，通过修订《公司法》确立 ESG 信息

披露的基本原则，将 ESG 纳入公司治理体系，明确董事会对 ESG 风险的监督责任；修订《证券法》将重

大 ESG 风险纳入“重大事件”范畴，确立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的强制义务与问责机制。在特别法层

面，修订《电子商务法》，增设“ESG 信息披露”专章，明确规定电商平台在环境责任(如包装物治理、

碳排放)、社会责任(如平台用工保障、算法伦理)和治理责任(如平台规则透明度、内部治理架构)等方面的

具体披露要求。同时，由证监会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电商平台 ESG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细

化披露标准、鉴证要求与监管程序，形成层次分明、有机衔接的法律规范体系。 
建立“从特别到一般”的强制披露制度体系。立法限制强制性披露主体范围，先从头部上市电商平

台进行试点，形成相应经验再逐渐推广到一般电商平台。对已上市的头部电商平台要求强制披露，达到

一定的披露率、披露质量以及披露标准，再对一般电商平台进行适用强制性披露。 

4.1.2. 构建电商平台特色披露内容与统一披露标准 
披露内容应体现电商平台特色，实行“共性 + 个性”的指标体系。共性指标包括环境维度需强制披

露范围一、二、三碳排放数据，特别是物流运输和包装环节的碳排放；量化披露包装材料总量、可降解

材料比例及回收利用情况。社会维度重点披露平台用工权益保障，包括骑手、客服等灵活就业人员的社

会保障覆盖比例、安全事故率等；披露算法公平性评估结果及改进措施；报告数据安全事件及处理情况。

治理维度需披露平台规则制定与修改的程序透明度、内部伦理治理架构、供应链管理责任等。个性指标

允许平台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通过重要性评估确定披露重点。披露标准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

以国内统一标准为基础，参考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标准，确保信息的可比性与可信度。 

4.1.3. 建立分级鉴证制度 
建立分级鉴证制度，根据平台规模与风险程度实施差异化要求。对系统重要性平台(如年交易额超

1000 亿元)实施“合理保证”鉴证，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 ESG 信息进行全面审计；对其他平台实施“有

限保证”鉴证，由符合资质的认证机构进行核查。制定《电商平台 ESG 鉴证准则》，明确鉴证程序、方

法与质量要求。建立鉴证机构准入与退出机制，由证监会实施统一监管，确保鉴证质量。同时，鼓励运

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鉴证效率，降低合规成本。 

4.2. 统一监管与确定监管责任 

4.2.1. 建立统一监管与协同监管机制 
确立证监会为 ESG 信息披露的主监管机构，负责披露规则制定、信息披露监管与执法统一。建立由

证监会牵头，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工信部、人社部等部门参与的协同监管机制：证监会负责披

露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监管；市场监管总局负责“洗绿”等虚假宣传行为查处；生态环境部负责环境数据

真实性核查；工信部负责数据安全与算法伦理监管；人社部负责平台用工权益保障监督。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实现监管数据互联互通；推行联合检查机制，避免多头重复检查；建立案件移送制度，确保监管

无缝衔接。 

4.2.2. 构建监管的法律责任体系 
构建梯度化法律责任体系，纳入公益诉讼程序。首先，民事责任方面，完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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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SG 信息纳入“重大性”判断标准，允许投资者就 ESG 披露不实导致的损失索赔；探索消费者集体诉

讼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其次，从刑事责任方面，对故意提供虚假 ESG 信息构成犯罪的，通过刑法修

正或司法解释适用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等罪名追究刑责。同时，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机关对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ESG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形成法律监督合力。最后就行政责任方

面，根据违法违规情节，设置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处罚措施，对虚假披露、重大遗漏等行为处以相应

罚款；对情节严重者实施市场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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